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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环发〔2025〕60号
[bookmark: _GoBack]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省级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厅机关各处室、各直管和直属单位：
《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省级举报奖励办法》已经2025年第12次厅党组（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8月11日



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省级举报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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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Toc13118][bookmark: _Toc27626][bookmark: _Toc24871][bookmark: _Toc21025][bookmark: _Toc4750][bookmark: _Toc22501][bookmark: _Toc2200][bookmark: _Toc18535][bookmark: _Toc17108][bookmark: _Toc15690][bookmark: _Toc23017][bookmark: _Toc5840][bookmark: _Toc22966][bookmark: _Toc3726][bookmark: _Toc24131]第一条  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Toc32281][bookmark: _Toc4142][bookmark: _Toc25796][bookmark: _Toc10478][bookmark: _Toc12209][bookmark: _Toc26984][bookmark: _Toc17115][bookmark: _Toc2292][bookmark: _Toc17134][bookmark: _Toc8231][bookmark: _Toc662][bookmark: _Toc7110][bookmark: _Toc12504][bookmark: _Toc7271][bookmark: _Toc18505]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应当由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处，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及其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31706][bookmark: _Toc8080][bookmark: _Toc12392][bookmark: _Toc22629][bookmark: _Toc13893][bookmark: _Toc6916][bookmark: _Toc1691][bookmark: _Toc31447][bookmark: _Toc16899][bookmark: _Toc14658][bookmark: _Toc2436][bookmark: _Toc11550][bookmark: _Toc19113][bookmark: _Toc11822][bookmark: _Toc5774]第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举报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bookmark: _Toc15991][bookmark: _Toc32747][bookmark: _Toc7643][bookmark: _Toc18783][bookmark: _Toc25193][bookmark: _Toc30373][bookmark: _Toc16995][bookmark: _Toc5732][bookmark: _Toc7561][bookmark: _Toc11217][bookmark: _Toc28219][bookmark: _Toc22095][bookmark: _Toc3523][bookmark: _Toc11568][bookmark: _Toc21080]第四条  举报事项符合本办法规定，由省生态环境厅对举报人进行奖励。
[bookmark: _Toc26955][bookmark: _Toc18923][bookmark: _Toc3106][bookmark: _Toc7975][bookmark: _Toc9129][bookmark: _Toc18862][bookmark: _Toc31579][bookmark: _Toc7757][bookmark: _Toc12199][bookmark: _Toc15242][bookmark: _Toc29421][bookmark: _Toc8660][bookmark: _Toc26908][bookmark: _Toc2370][bookmark: _Toc11455]第五条  省生态环境厅应当将举报奖励纳入年度预算，由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依法使用并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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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918][bookmark: _Toc28316][bookmark: _Toc28920][bookmark: _Toc16591][bookmark: _Toc30164][bookmark: _Toc5062][bookmark: _Toc18182][bookmark: _Toc29302][bookmark: _Toc10367][bookmark: _Toc2125][bookmark: _Toc5882][bookmark: _Toc18821][bookmark: _Toc27300][bookmark: _Toc2423][bookmark: _Toc25572]第二章 奖励范围和条件
第六条  举报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入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省级举报奖励平台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举报信息：
[bookmark: _Toc15091][bookmark: _Toc2026][bookmark: _Toc10388][bookmark: _Toc8751][bookmark: _Toc21308][bookmark: _Toc8801][bookmark: _Toc24390][bookmark: _Toc25844][bookmark: _Toc9860][bookmark: _Toc30751][bookmark: _Toc16266][bookmark: _Toc30449][bookmark: _Toc29056][bookmark: _Toc3202][bookmark: _Toc15127]（一）扫描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二维码；
（二）登录省生态环境厅官网有奖举报专栏；
（三）登录省生态环境厅微信公众号有奖举报专栏。
第七条  举报人获得奖励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实名举报，须提供举报人的真实姓名（单位名称）、身份证件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联系方式等信息；
（二）有明确的举报对象、具体的举报事实及相关证据或线索；
（三）举报事项事先未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掌握；
（四）根据举报线索已查实相应的环境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8155][bookmark: _Toc25745][bookmark: _Toc21450][bookmark: _Toc29810][bookmark: _Toc13017][bookmark: _Toc25185][bookmark: _Toc18581][bookmark: _Toc30478][bookmark: _Toc18469][bookmark: _Toc13656][bookmark: _Toc8450][bookmark: _Toc10156][bookmark: _Toc20858][bookmark: _Toc20507][bookmark: _Toc2910]第八条 举报存在以下不符合基本行政原则，或者证据、线索来源不正当的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举报事实不清、对象不明或者内容不实的；
（二）举报的生态环境问题线索已被属地相关部门掌握、调查或责令整改的；
（三）生态环境问题线索系已在新闻媒体曝光或已经信访、复议、诉讼程序处理的；
（四）从事与生态环境问题线索举报奖励相关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举报的；
（五）举报人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获取相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证据或线索的。
（六）经核查认定的生态环境问题与举报事项不一致的；
（七）其他依法不应奖励的情形。
第九条 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本办法核实即奖励范围：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以及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
（二）非法收集、贮存、利用、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
（三）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含重金属、有毒物质等污染物的；
（四）重点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的；
（五）在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温室气体排放检验检测、排放报告编制或者核查等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六）生产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的；
（七）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对发动机、污染控制装置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的；
（八）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其生产、进口机动车车型的排放检验信息或者污染控制技术信息等行为的；
（九）超出生产配额许可证规定的品种、数量、期限生产消耗臭氧层物质等行为的；
（十）未妥善保存微生物菌剂生产、使用、储藏、运输和处理记录等行为的；
（十一）项目业主在申请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或者减排量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项目业主逾期未按要求注销的；
（十二）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贮存和处置放射性固体废物活动等行为的；
（十三）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情况记录档案等行为的；
（十四）托运人未按照规定将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批准书、辐射监测报告备案的；
（十五）未按照规定对托运的放射性物品表面污染和辐射水平实施监测等行为的；
（十六）核设施营运单位未对核设施周围环境中所含的放射性核素的种类、浓度或者核设施流出物中的放射性核素总量实施监测，或者未按照规定报告监测结果的；
（十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停止或者限制排放污染物的；
    （十八）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十九）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过期未获延期或者排污许可证被吊销，擅自排放污染物的；
（二十）在自然保护地内进行非法开矿、修路、筑坝等行为造成生态破坏的；
（二十一）超过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
（二十二）未依法设置排污口的；
（二十三）建设项目未批先建或未验先投等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
（二十四）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的，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
（二十五）使用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或者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未按照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的；
（二十六）从事规模畜禽养殖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者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也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即投入生产、使用，或者建设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正常运行的；
（二十七）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向环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
第十条 符合第九条情形，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办法追加奖励范围：
（一）作出处罚决定罚款金额50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100万元以上的；
（三）多个涉案人员行政拘留累计天数30天以上的；
（四）移送司法机关并对涉案人员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的。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十一条  经查证属实，属于本办法第九条所规定的核实即奖励范围的，根据核查认定的不同情况，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符合第九条第一项至第十六项的，经核查认定，举报事项属实的，奖励5000元。
符合第九条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的，经核查认定，举报事项属实的，奖励3000元。
符合第九条第二十三项至第二十七项的，经核查认定，举报事项属实的，奖励1000元。
[bookmark: _Toc7241][bookmark: _Toc18571][bookmark: _Toc15402][bookmark: _Toc25948][bookmark: _Toc10211][bookmark: _Toc4328][bookmark: _Toc10091][bookmark: _Toc11901][bookmark: _Toc23533][bookmark: _Toc11423][bookmark: _Toc11698][bookmark: _Toc17897][bookmark: _Toc23933][bookmark: _Toc5247][bookmark: _Toc17347]第十二条  经查证属实，属于本办法第十条所规定的追加奖励范围的，根据同一对象同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将奖励金额分成一、二、三档。同时符合两到三个档次的，以最高档确定奖励金额，增加奖励必须满足该档条件，不跨档增加奖励。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第一档：举报案件经查属实，同一对象同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达到以下情形之一的，奖励2万元，每多一种情形，增加奖励1万元；
1、罚款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2、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
3、所有涉案人员行政拘留累计天数30天以上的；
4、移送司法机关并判处拘役、管制或被宣告缓刑的。
第二档：举报案件经查属实，同一对象同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达到以下情形之一的，奖励5万元，每多一种情形，增加奖励2万元；
1、罚款金额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
2、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500万元以上，不满2000万元的；
3、移送司法机关所有涉案人员累计判处有期徒刑7年以下的或所有涉案人员中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实刑）3年以下的。
第三档：举报案件经查属实，同一对象同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达到以下情形之一的，奖励10万元，每多一种情形，增加奖励3万元；
1、罚款金额500万元以上的；
2、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2000万元以上的；
3、移送司法机关所有涉案人员累计判处有期徒刑（实刑）超过7年的或所有涉案人员中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超过3年的。
第十三条 同一时间同一举报人举报同一对象的多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奖励条件的，奖励金额累计计算，但总金额不得超过20万元。
[bookmark: _Toc18981][bookmark: _Toc19190][bookmark: _Toc17055][bookmark: _Toc13953][bookmark: _Toc6961][bookmark: _Toc28101][bookmark: _Toc7563][bookmark: _Toc28007][bookmark: _Toc21298][bookmark: _Toc3017][bookmark: _Toc19607][bookmark: _Toc13105][bookmark: _Toc863][bookmark: _Toc19854][bookmark: _Toc3380]第十四条 对造成重大或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或涉及环境污染犯罪案件，难以取得有效破案线索的，省生态环境厅可以向社会发布悬赏公告，征集案件线索或证据，所征集线索或证据对查清案件主要事实起关键作用的，根据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予以奖励，并追加奖励5万元。
[bookmark: _Toc28816][bookmark: _Toc11045][bookmark: _Toc17294][bookmark: _Toc23991][bookmark: _Toc7234][bookmark: _Toc4919][bookmark: _Toc24258][bookmark: _Toc4676][bookmark: _Toc23444][bookmark: _Toc1547][bookmark: _Toc24110][bookmark: _Toc17407][bookmark: _Toc12721][bookmark: _Toc18946][bookmark: _Toc19710]第十五条  对同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多人分别举报的，奖励最先举报者，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登记举报时间为准；多人联名举报的，奖金平均分配。
被举报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已经查处结案，被举报对象再次涉嫌生态环境违法的，举报人可以继续举报，经查证属实，可再次获得奖励。
同一举报人举报不同市州的多个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由相关市州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分别查处且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分别给予奖励，奖金不受本办法第十三条限制。
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刑事犯罪的案件，暂时无法确定最终奖励金额的，可以按现阶段达到的奖励条件先行发放奖金。后续达到更高奖励标准的，追加奖金。

第四章 奖励程序
第十六条  对于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经省生态环境厅核实认定后，应及时通知举报人。
第十七条  自接到领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举报人或者其受委托人可携带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材料及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若为受委托人代为领奖，受委托人还需提供代领委托书）到指定地点办理领奖手续。
举报人不能亲自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且未委托他人代领的，可在有效期内向省生态环境厅提供本人身份证明、银行账号等，由省生态环境厅将奖金汇至指定账户。
省生态环境厅推行“线上通知、线上认证、电子支付”的奖励发放方式，进一步方便举报人领取奖励。
奖励资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支付，税费由省生态环境厅按相关规定代扣代缴。
举报人无法在通知的期限领取奖励的，可以向省生态环境厅书面申请延期领奖，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bookmark: _Toc1843][bookmark: _Toc26457][bookmark: _Toc8117][bookmark: _Toc310][bookmark: _Toc20865][bookmark: _Toc4897][bookmark: _Toc14448][bookmark: _Toc18466][bookmark: _Toc14640][bookmark: _Toc17498][bookmark: _Toc31504][bookmark: _Toc27604][bookmark: _Toc30099][bookmark: _Toc20517][bookmark: _Toc27859]第十八条 举报人明确表示放弃奖励的，应尊重举报人的意愿并予以记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举报人放弃奖励：
（一）因举报人提供的相关信息不全面、不准确或者有误，导致无法通知举报人领取奖励的；
（二）举报人未在通知期限内领取奖励，也未申请延期领奖的。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省生态环境厅应按照档案管理制度，将举报案件奖励办理材料整理归档。
第二十条 省生态环境厅应当加强对举报奖励经费的管理，依法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 省生态环境厅及其工作人员对举报人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泄露举报人相关信息。省生态环境厅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泄露举报人身份信息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第二十二条 举报人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一）制作虚假证明材料举报的；
（二）制造生态环境问题陷害被举报人的；
（三）以投诉举报敲诈、勒索被举报人的；
[bookmark: _Toc13395][bookmark: _Toc8565][bookmark: _Toc23125][bookmark: _Toc855][bookmark: _Toc21722][bookmark: _Toc4532][bookmark: _Toc7613][bookmark: _Toc8763][bookmark: _Toc26017][bookmark: _Toc19358][bookmark: _Toc17547][bookmark: _Toc18335][bookmark: _Toc1254][bookmark: _Toc14278][bookmark: _Toc9760]（四）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六章  附则
[bookmark: _Toc674][bookmark: _Toc225][bookmark: _Toc4826][bookmark: _Toc15462][bookmark: _Toc13090][bookmark: _Toc26758][bookmark: _Toc19401][bookmark: _Toc11461][bookmark: _Toc30435][bookmark: _Toc23208][bookmark: _Toc5261][bookmark: _Toc27680][bookmark: _Toc13854][bookmark: _Toc13992][bookmark: _Toc24570]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以下”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超过”不包括本数。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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